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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臺北市 93 年 1-9 月計有 10,769 對市民結婚，其中有 4.76％的新郎及
14.72％的新娘為外籍或大陸人士。依內政部 92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
活狀況調查，臺北市受訪的 1 萬 3 千多外籍與大陸配偶中，其教育程
度以國中(職)占 32.1％為多，高中(職)占 27.4％次之;另 76.7％擁有
健保卡；與配偶認識方式 56.1％為親友介紹，而婚姻仲介僅 7.8％；
受訪者其配偶身分為榮民者占 17.6％、低收入戶者占 12.9％、身心障
礙者占 10.4％。其家庭生活費用來源 82.3％為本人或配偶工作或營業
收入，惟受訪者配偶有工作者占 73.5％，而外籍及大陸配偶僅 30.3
％有工作。 

臺北市 93 年 1-9 月計有 10,769 對市民結婚，其中新郎為本國籍者 10,256
人，占 95.24％，而外籍與大陸新郎 513 人中，來自大陸及港澳地區者 63 人，東
南亞地區者 79 人，而其他地區者 369 人；另新娘部分本國籍者 9,184 人，占 85.28
％，而外籍與大陸新娘 1,585 人中，來自大陸及港澳地區者 713 人，東南亞地區
者 871 人，其他地區者僅 85 人。 

依據內政部辦理之 92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截至 92 年 8月
底，臺北市外籍與大陸配偶訪查對象確定為 25,306 人，占臺閩地區 10.5％，扣除
無法完成訪查者，實際受訪外籍與大陸配偶計有13,574人；以性別分，女性 12,378
人占 91.2％，男性 1,196 人占 8.8％；以國（原）籍分，大陸配偶占 66.0％，外
籍配偶占 34.0％，其中越南籍有 16.4％、印尼籍為 3.2％，分別較臺閩地區少
10.1 及 7.3 個百分點，另日本籍占 3.3％，遠高於臺閩地區之 0.7％。受訪者與配
偶彼此認識方式，以親友介紹為最高占 56.1％，其次為自行認識占 34.7％，而
婚姻仲介占不到一成，只有 7.8％，低於臺閩地區之 21.9％。 

受訪者教育程度以國中、初職者為最高占 32.1％，高中、高職者次之占 27.4
％。夫妻間年齡差距以 0－9歲以內者為最多占 42.1％，其次為差 10－19 歲占 34.2
％，而差 30 歲以上者占 10.0％。受訪者配偶身分為榮民者占 17.6％，低收入戶
者占 12.9％，身心障礙者占 10.4％，以上分別高於臺閩地區之 9.6％、2.6％及
9.0％；而其工作情形為有工作者占 73.5％，較臺閩地區低 10.7 個百分點。 

觀察受訪者在臺生活狀況，已取得身分證者僅占 13.0％，擁有全民健保卡者占
76.7％，有駕駛執照者占 10.1％。其家庭生活費用以本人或配偶工作或營業收入
為最多占 82.3％，其次為本人或配偶退休金、撫卹金或保險給付占 10.5％，居第
三位者為政府救助或津貼占 6.9％；惟受訪之大陸與外籍配偶僅 30.3％有工作。 

另依據調查，僅 12.5％的受訪者曾參加過相關輔導照顧措施，惟有 20.8％的
受訪者希望接受就業的訓練課程，12.6％的受訪者希望接受生活技能（烹飪、美髮）
的訓練課程；另在醫療衛生、生活照顧輔導上，亦表達多項需求。針對上述外籍及
大陸配偶因基本權益及生活需要衍生之問題，臺北市政府已於 92年 7月頒行「臺
北市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政策及實施方案」，短期內先整合臺北市政府各機
關與民間團體現有之資源，俾利方案妥善執行；長期目標則在建構完善之照顧輔
導體系，期使外籍及大陸配偶從婚前對雙方的尊重理解，至婚後來臺之生活適應、
人身安全維護等，均有完整的實施方案及配套措施。 

＊本週報自 88.5.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並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 
＊＊本處網址www.dbas.taipei.gov.tw。 

市府網址www.taipei.gov.tw市府簡介之市政統計。



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 

項目別 
臺北市 臺閩地區 

受訪人數(人) 百分比(%) 受訪人數(人) 百分比(%) 

外
籍
及
大
陸
配
偶
基
本
資
料 

國(

原)

籍
別 

合計 13,574 100.0 175,909 1295.9 

大陸配偶 8,959 66.0 93,551 53.2 

外籍配偶 4,615 34.0 82,358 46.8 

 

東南亞國家 3,571 26.3 78,824 44.8 

 
越南 2,230 16.4 46,633 26.5 

印尼  431 3.2 18,397 10.5 

其他國家 1,044 7.7 3,534 2.0 

 
日本  447 3.3 1,234 0.7 

韓國  113 0.8  364 0.2 

認
識
方
式 

婚姻仲介 1,054 7.8 38,541 21.9 

親友介紹 7,619 56.1 95,143 54.1 

自行認識 4,704 34.7 40,479 23.0 

其他  197 1.5 1,746 1.0 

教
育
程
度 

不識字  405 3.0 4,495 2.6 

自修、小學 2,566 18.9 43,940 25.0 

國中、初職 4,358 32.1 66,452 37.8 

高中、高職 3,724 27.4 43,221 24.6 

大專以上 2,521 18.6 17,801 10.1 

年
齡
差
距 

0－9 歲 5,711 42.1 75,143 42.7 

10－19 歲 4,638 34.2 73,162 41.6 

20－29 歲 1,864 13.7 18,918 10.8 

30 歲以上 1,361 10.0 8,686 4.9 

國
人
配
偶
基
本
資
料 

(

可
複
選)

 

身
分
別 

原住民  51 0.4 1,647 0.9 

榮民 2,386 17.6 16,846 9.6 

身心障礙者 1,412 10.4 15,905 9.0 

低收入戶 1,745 12.9 4,543 2.6 

無前述身分 9,385 69.1 141,326 80.3 

工
作
狀
況 

有
工
作 

合計 9,662 73.5 144,467 84.2 

固定性工作 8,389 63.8 125,548 73.2 

臨時性工作 1,273 9.7 18,919 11.0 

無工作及不知道 3,480  26.5 27,062  15.8

生 

活 

狀 

況 

取
得
資
格
證
件

永久居留證  154 1.1  870 0.5 

旅行證(停留) 6,286 46.3 68,333 38.8 

居留證 5,339 39.3 79,599 45.3 

定居證  31 0.2  291 0.2 

身分證 1,764 13.0 26,816 15.2 

相
關
證
件 

取 
 

得 

全民健保卡 10,408 76.7 137,926 78.4 

駕
駛
執
照

合計 1,367 10.1 17,053 9.7 

機車  905 6.7 13,317 7.6 

汽車  721 5.3 7,238 4.1 

家
庭
生
活
費
用
來
源(

可
複
選) 

本人或配偶工作或營業收入 11,166 82.3 158,195 89.9 

本人或配偶退休金、撫卹金或保險給付 1,422 10.5 10,213 5.8 

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  154 1.1 1,337 0.8 

本人或配偶原有儲蓄、孳息  775 5.7 9,031 5.1 

同住親友工作或其他收入  545 4.0 10,239 5.8 

社會救助  154 1.1  646 0.4 

政府救助或津貼  935 6.9 2,906 1.7 

借貸  96 0.7  454 0.3 

其他  156 1.1 2,404 1.4 

工
作
狀
況 

有
工
作 

合計 4,113 30.3 51,781 29.4 

固定性工作 2,627 19.4 32,559 18.5 

臨時性工作 1,486 10.9 19,222 10.9 

無工作及不知道 9,461  69.7 124,128  70.6

資料來源：93 年 6 月「內政部 92 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 調查資料標準時間為 92 年 10 月 16 日；實施調查期間為

92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7日；調查母體名冊係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及戶政司提供截至 92 年 8 月底止持有效外僑

居留證及永久居留證之外籍配偶，申請入境停留、居留及定居之大陸配偶或取得國籍之外籍配偶)。 
附  註： 不含國人配偶已死亡及離婚人數。  

 


